附件1
2023—2024学年大类招生本科生专业分流工作进程
	完成日期
	工作内容和要求

	2024年7月29日24时前
	教师按时登录学生成绩。

	2024年8月1日9时
	学院按大类招生专业导出学生总平均学分绩点及排名，在学院网站公布学生的绩点、排名、排名比例（百分制，保留两位小数）。

	2024年8月2日8时—
8月8日9时
	学生在规定时间内登录教务系统进行线上专业分流报名。报名截止时间以教务系统时间为准，报名结果以系统提交结果为准。学生请妥善保存账号密码，保存最终填报志愿结果截图以备查。

	2024年8月8日—12日
	学院结合转专业完成情况，确定、公示专业分流、分班结果，并按时将结果上报教务处。

	2024年8月13日
	教务处汇总全校分流结果并公示。

	2024年9月初
	整理全校分流结果，上报校长办公会审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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